
 
 

過去一年，台灣的外商銀行業之業務及法規環境經歷了重大變遷，許多新的立法及

規範措施紛紛出爐。本委員會謹提出下列議題供政府參酌，並期望有機會與相關單

位進行討論以進一步改善。 

 

議題一：審慎處理消費者債務立法 

 

A.個人破產之立法 
2006 年，銀行業都感受到因雙卡風暴訂立之個人債務協商機制(下稱「協商機制」)

之影響。該機制雖為面臨嚴重財務壓力者減輕負擔，卻同時允許有償還能力之人藉

機引用與真正有財務危機者相同之非商業性條款償債，引發道德風險。如去年白皮

書所稱，協商機制之施行給予大眾不正當的期待，並改變消費者之行為，因此本會

再度促請台灣政府應審慎思考，訂定適當之消費者破產法令，以有效達成協助真正

需要幫助者之目標。 

 

本委員會尤其擔心目前立法院審議中有關個人破產之立法可能製造更多消費者道德

風險，因而對台灣的消費信用供給、經濟成長及國際聲譽造成更多負面影響。 

本委員會認為對破產制度進行任何變更前，應深入研究及考量從債務協商制度（包

含其執行）得到的教訓。重要原則之一為：應於其他措施(如獨立信用諮詢及與債

權人之個別協商)皆不可行後，始允許提出破產申請。此外，更生期間內應對生活

方式及個人花費加設限制，並建立監控機制；銀行依法行使抵押權之權利亦應受到

適當保護。 

 

立法院司法委員會於 2007 年 4 月 4 日一讀通過《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草案。本

委員會謹就該條例可能對銀行業產生負面影響之條文摘列如下： 

 適用條件定義為任何「無力償還」之人。此應更明確定義以預防道德風險。 

未含破產程序前信用諮詢之程序或協助。 

 

 債務人得於更生期間僅支付自用住宅借款利息長達十年，且更生方案得不債權

人同意即由法院核准通過。本委員會再次重申，該等條款可能引發道德風險議

題，且侵害債權人處分擔保品之權利。 

 

 適用更生方案之債務人得申請不超過兩年之延期履行，且債務人償還 75%之債

務後，法院得依債務人申請對剩餘之債務為免責裁定，此舉對債務人過於寬厚

且有損債權人之權利。 

 

 對無償行為(未受有價金或報酬，或該價金或報酬遠低於市價之交易)，管理人

僅於債務人之處分價格低於市價一半時才會撤銷債務人之財產處分行為，該

銀行委員會 



50%之數字似嫌專斷且有遭受濫用之虞。又，債務清算程序開始前兩年之限制

期間過短；依其他國家之破產法，五年為較合理之期間。 

 

 針對法院認定破產財產價值不足之破產案件，除另有規定外，法院應裁定債務

人免責。如有此種狀況，應由相關當事人對清償安排達成共識，不應採用自動

免責之方案。 

 

 債務人於透過清算清償 20%之債務時，得向法院申請就全部債務免責。此一低

度清償比例可能製造道德風險。 

 

有鑑於協商機制之經驗，於訂立此種重要立法時應考慮加入法令生效前之日出期

間。本會認為日出期間應至少為兩年，俾有時間建置適當之架構（含行政及法律資

源），以施行該條例。我們認為，健全的消費者破產程序及方法，必須在提供消費

者重新開始的機會、與降低濫用風險及對社會之外部成本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倘無

法達成該目標，將會對銀行提供消費信用之能力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同時亦將影響

廣大國內產業之收益並大幅降低台灣之整體經濟成長。 

 

B. 信用卡循環利息計算 
本委員會瞭解消費者保護基金會(下稱「消保會」)曾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下稱

「金管會」）針對信用卡循環利息計算日提出問題。消保會提議信用卡循環利息起

算日應固定為付款到期日。 

 

在信用卡業務中，當發卡銀行為持卡人於入帳日之消費對特約商店代墊款項時，發

卡銀行即開始承擔持卡人之信用風險，而持卡人負有對銀行償還墊款之義務。因此

若持卡人選擇使用循環信用，循環利息即應自此時起算。此循環利息計算係全球信

用卡普遍接受之原則及實務做法。若強制規定發卡銀行以付款到期日為循環利息起

算日，發卡銀行將因利息收入大幅減少而承受更高之信用風險。此外，該規定隱含

價格管制，對市場競爭及利息控管之自由化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委員會建議不宜

強制規定循環信用之利息起算日，而應由市場決定。 

 

議題二：金融市場規範合理化 

近來某些立法及規範措施未與業界溝通即經實施，其一例為 2007 年 1 月 18 日公布

之《存款保險條例》修正案，將存款保險之保險金計算基準自受理賠保障存款變更

為總存款。此新制度不僅大幅增加業界之營運成本，且有失公允，因該項法令規定

銀行須就所有存款計付保險金，但實際上各帳戶僅於新台幣一百萬元之範圍內受有

理賠保障。此外，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於三月底開始要求銀行提供詳細資料，包含詳

細授信資訊，業界認為此花費大量時間及精力履行之新規定並不具正當性。 

 

另一案例為 2007 年 3 月 5 日金管會公告，要求各銀行於 3 月 15 日前在網站上公佈

自銀行成立以來，所有超過新台幣一億元之客戶呆帳轉銷明細。業界為在如此短暫

之期間內彙整大量資料已面臨重大問題，因某些資料因超過法律規定之十年保存期



限而已被銷毀，且主管機關要求會計師對該銀行提出之報告出具無保留意見書。此

舉亦引發嚴重的個人資料保護疑慮。 

 

為建立健全及有效率的金融環境，主管機關應訂立週全之銀行立法及規範。且規範

之執行成本及可行性應於立法前慎重評估。同時，新的銀行法規施行前應與銀行業

做更多溝通，以便排除許多問題。 

 

議題三：持續推動市場自由化 

台灣應繼續追隨全球市場導向之金融實務，以發展有效率及創新之金融市場。因此

我們對目前規定或實務提出以下建議： 

 

A. 審查新產品申請之程序 
我們歡迎主管機關對業務及產品許可採「負面表列」方式的作法。採負面表列時，

理論上只有相關銀行主管機關列示之業務及產品須經事前核准，然因負面表列之產

品及業務傾向採用廣泛之定義，而該等定義可能有不同之解釋，故實際上銀行仍須

於從事新產品或業務前取得主管機關之確認。在某些案例中，該等須額外許可之項

目其實只是已核准產品及業務之變化或組合所生之產品或業務。 

 

本委員會對於產品發行前，應確保任何產品相關之重大風險業經充分考量及處理之

政策並無任何質疑，但我們相信，市場參與者應於一般規範架構下享有更高度彈性

以設計、測試及修改其產品及業務。因此我們建議進一步審視目前的產品許可程序

使其更流暢化，以鼓勵產品創新、減少行政成本、及避免法令遵循風險。另外，為

改善許可程序之效率，我們建議主管機關—中央銀行及金管會—採取一致的申請程

序，並設置辦理新產品申請案之單一窗口。此方法已成功的應用於資產證券化之領

域。 

 

B. 檢討跨機構集團限制 
依銀行局最近頒佈之《金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理內部作業制度及程序辦法》（下

稱「委外辦法」），銀行（包含外商銀行在台分行）得將某些業務委由受委託機構

(包含外商銀行海外子公司) 辦理；但因台灣對各不同性質之金融業設有防火牆之規

範，外商銀行分行之當地集團關係企業能否依委外辦法擔任受委託機構仍屬模糊地

帶。許多台灣的外商銀行隸屬聲譽良好之國際金融集團，集團下有各種金融法人，

包含銀行、證券商、保險公司、資產管理公司等，共同形成得對台灣客戶提供金融

服務之平台。 

 

為使外商銀行台灣分行得有效運用其當地集團關係企業之資源及進一步減少整體營

運成本，允許外商銀行分行將後台作業委由相同金融集團之當地子公司辦理至為重

要。此種同集團下各金融單位之資源分享常見於其他市場，並為銀行帶來大量利益

(如成本效益及經驗分享)；且銀行於各國及地區之分行間分享資源及集中職務為全

球趨勢。除風險管理/內部控制職責及管理職權之授權已不受上述委外辦法規範

外，本會建議明訂相同原則得適用於外商銀行台灣分行與其海外分行、地區辦公室



及總部間之資源分享及功能集中；即其應不視為委外而無須適用委外辦法。 

 

C. 依銀行不同業務量身訂定管理標準 
無論是企業金融、消費金融、本國或外商銀行，從事之業務不盡相同，若所有銀行

均應遵循相同之管理規範，尤其對業務活動有限的銀行，將導致不必要的成本。例

如：(a)無論分行所在地及所從事業務種類皆適用同一分行安全(保全)規定；及(b)公

平交易委員會為保護消費者而對銀行展開調查，但不從事消費性借款之銀行也在調

查之列。我們認為，更具彈性之管理標準將可改善銀行業之效率及競爭力。 

 
D. 檢討跨國金融產品之管理 
金管會及央行允許銀行專案申請特定跨國金融產品及業務，但缺乏管理申請要件及

程序之整體架構，造成各種模糊地帶及困惑。本委員會呼籲主管機關對跨國產品及

業務建立明確架構，如此，本地之專業投資人如金融機構及公司客戶，將可因參與

具有較佳資產配置選擇之國際金融市場而受惠。 


